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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贾云鹏 杨 文

3元1碗15年不涨价
凭着善良的心意走红

和面、揉面、溜条、甩动，在
费县梁邱东大集上程运付的拉
面摊位，来吃面的人络绎不绝，
他一边忙着手头的活，一边还
不忘和老主顾们打招呼。“3元
一碗，便宜又实惠，我经常来
吃。”正排队等拉面的王长兰对
记者说。

程运付是梁邱镇马蹄河村
村民。从2005年底开始赶集
摆摊卖拉面，他和妻子每天开
车带着面粉、案板和煮面的大
锅，辗转于周边几个乡镇的集
贸市场。“一直是3元一碗，只
不过之前是带肉的，现在不带
肉了。”程运付说。

对于多年未涨价，程运付
坦言，其实他多次计算过成本
上涨的账，也想过要涨价，但他
过过苦日子，就想让老百姓吃
上便宜实惠的拉面。“来吃面的
都是周边老乡，平时干活出大
力的，挣钱辛苦，如果涨价，可
能很多人就舍不得吃了。”

如今，程运付一天能卖出
三四百碗拉面。据他计算，按
照当前的成本，一碗拉面大概
也能赚个几角钱。“只要原料价
格不大涨，我还会坚持3元不
涨价。”

“3元拉面”加上质朴的话
语、憨厚的外表，程运付迅速
在网络平台“凭着善良的心意
走红”，被网民亲切地称为“拉

面哥”。

这边刚红，那边蹭流量者
就蜂拥而来

记者了解到，程运付和“3
元拉面”走红很快引来了多地
网红及视频博主。为了蹭到

“拉面哥”的热度及流量，这些
人涌进他的拉面摊和村子，对
其“围追堵截”，这不仅使“拉
面哥”一家无法正常生活，影
响赶集出摊，还导致村里道路
交通瘫痪，严重侵扰村民们生
产生活。

记者调查发现，“拉面哥”
的遭遇并非个例。不少自媒
体、短视频账号运营者信奉“流
量为王”“流量是金”，逢热必
蹭，谁红蹭谁，如不久前的“甜
野男孩”丁真。而蹭流量的套
路则大致有这样几种：

——“正”蹭。这种套路往
往是打着“弘扬正能量”“传播
新风尚”等旗号正面对当红或
流量人物进行拍照直播等，实
则是为自己的账号加流量、涨

“粉丝”。记者2月27日在“拉
面哥”家门口看到，当天尽管他
并不在家，但100多名各路网
红和视频博主围聚在他家周围
围观、拍照、直播。2月28日，

“拉面哥”赶集出摊后，他的摊
位被前来蹭流增粉的人群围得
水泄不通，无法正常经营。

“我开了一家店，平时做直
播，现在正是涨粉的好时候，就
连夜开了6个小时的车赶过来
了。”一位来自江苏镇江的视频

博主表示，知道这种行为打扰
了“拉面哥”的正常生活，但在
流量时代，蹭点流量没什么大
不了的。

——“反”蹭。这种套路往
往信奉“黑网红也是网红，被骂
的流量也是流量”，不问是非、
不分轻重地对热度和流量人
物、事件进行调侃、审丑甚至无
中生有、造谣生事，只为博取网
络关注流量。另外像今年初，
有多人“为了蹭热度、获取网络
流量”发布涉疫情网络谣言，因
此承担法律责任。

——“硬”蹭。虽然“八竿
子打不着”，但为自身私利强行
入镜。记者发现，为蹭“拉面
哥”流量，他家门口不仅有拍
照、直播的，还有不少人打卖狗
广告、卖充电宝、卖食用油。在
其摊位前，还出现了征婚、唱
歌、送锦旗、贴寻人启事等五花
八门的行为。

蹭流量过界后果严重
网络平台一旦失察必须追责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

院助理教授赵精武等专家表
示，蹭流量行为本属于中性的
营销手段，但为了经济利益或
提升知名度，以极端手段蹭热
点则往往是以侵害他人合法
权益为代价，很可能涉及侵
权，情节严重行为甚至可能构
成犯罪。

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合
伙人邓佩律师认为，民法典规
定自然人享有姓名、肖像、隐私
等项权利，如相关权利被侵害，

“拉面哥”有权提起诉讼，请求
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
碍的责任，自己因此受到的损
失或者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
益，他也有权诉请赔偿。

邓佩还提醒，如果蹭流量
相关行为严重阻碍村庄交通，
影响村民生产生活则可能涉
嫌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一
旦具有社会危害性，重则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
定可能构成犯罪，轻则可由
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
处罚。

北京师范大学网络法治国
际中心高级研究员臧雷指出，

当前治理以极端手段蹭流量歪
风的难点在于如何有效斩断一
味追求“流量为王”“流量是金”
者的变现牟利渠道，这就要求
网络平台运营方坚持正确价值
底线，维护良好网络生态，不能
为平台“一己私利”，将流量视
作企业唯一目标，滥用平台技
术和资源。

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
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姚泽金强
调，《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
定》中明确规定互联网直播
服务提供者应当落实主体责
任，建立直播内容审核平台，
视情采取警示、暂停发布、关
闭账号等处置措施。相关网
络平台应旗帜鲜明地反对其
账号运营者以极端手段蹭流
量的行为，积极对恶意炒作、
过度消费热点当事人等内容
进行限制，承担起应尽的社
会责任。

姚泽金还建议，网监、公安
等相关部门应加强执法力度，
划出清晰红线，形成对过度围
观、恶意炒作等极端蹭流量行
为的有力震慑。

■安 然

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
日前发布消息：警方快速反
应，让一名正在遭遇网购退款
诈骗的事主终止操作，成功避
免事主的损失。

3月 6日，通州公安分局
徐辛庄派出所接反诈中心转
递线索：辖区内正有一位居民
疑似被冒充网购退款诈骗，此
人一直无法联系上，电话始终
占线。

接到通报后，徐辛庄派出

所民警立即出警，赶往反诈中
心提供的事发位置，同时通过
拨打电话、发送短信的方式，尝
试与事主田女士联系，但均未
获得回复。民警赶到田女士登
记的居住地后，发现这里已经
是一片拆迁地，无人居住。

情况紧急，民警发动社区
力量，并与当地村委会工作人
员联系，经多方努力查找，发
现田女士现在的准确居住地，
然后立即赶往她的住处。就
在民警敲门的时候，田女士已
经将自己的银行卡号和相关

短信验证码告诉了“退款客
服”，听闻民警敲门声，她打开
房门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已
经上当。

经过民警的劝阻，田女士
恍然大悟，发现自己被骗。随
后民警立即指导田女士将自
己的银行卡操作挂失，及时避
免了财产损失。

经了解，田女士几天前在
某网购平台上购买了化妆
品。事发当天，她接到自称是
该平台客服的电话，称田女士
购买的化妆品有质量问题，现

在卖方对问题化妆品进行退
款 490元处理。田女士在骗
子的引导下进入一个QQ群，
进行操作后，“账户收到 500
元退款”，查询之后，她看到自
己的账户确实收到了500元，
于是相信了骗子。

但在这之后，对方称，因
操作失误多退了田女士 10
元，需要田女士提供银行账号
和短信验证码，将多退的款项
退回卖方。不愿“占便宜”的
田女士于是将相关信息提供
给对方。殊不知，对面那个就

是个骗子。
经过民警紧急工作，成功

避免了田女士的财产遭受损
失，后经进一步调查发现田女
士在支付软件上收到的 500
元“退款”为该支付软件上的

“备用金”借款，骗子以此为借
口骗取田女士信任后实际目
的是为了骗取田女士银行卡
内钱款。

警方提示，广大消费者应
提高警惕，仔细鉴别骗子“网
购退款”新花样，小心避免上
当受骗。（据《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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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山东省临沂市费县梁邱镇一农民因赶集出摊卖
拉面“3元1碗15年不涨价”，坚持惠民利民而走红网络。
但很快这位“拉面哥”却苦于被大批自媒体运营者蹭热度、
蹭流量，其中部分人的手段甚至突破法律法规边界，侵害
“拉面哥”合法权利，严重影响其家人和村民的正常生活。

记者调查发现，当下部分短视频平台为牟利纵容、默许
账号运营方打着“弘扬正能量”的幌子“谁红就蹭谁”，手段
极端、行为无序，导致违法侵权问题频发。


